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是一个过程，既是依

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国内外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总

结，又是适应 1978 年后在面临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两

大任务的背景下提出的，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真正

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邓小平在 1980

年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本质”

这一命题。在 1984 年会见日本客人时，他首次提出我

们对于社会主义是什么还没有认识清楚。他说：“什么

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

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清

醒”的是，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

持；“不清醒”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是

什么，以此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究

竟通过怎样的体制，走怎样的道路来发挥社会主义根本

制度的优越性，这就需要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在

1992 年的南方谈话中，对这一重大问题作了总结性的理

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从字面上用了

“解放”、“发展”、“消灭”、“消除”、“最终达到”

这么五个动词，可以看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个运

动的过程。这些论述指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坚持的标

准，而不是说主观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客观上就已经

达到了社会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不是在社会

主义的基本制度建立之初就已经实现了的，而是必须经历

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逐步实现的。由此，可以得

出两条基本结论：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个运动的过

程，不能一蹴而就；社会主义本质具有既定性，在实现社

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把这些目标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不

能因为过程性而忽视了本质性，更不能背道而驰。因而，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科学地理解

社会主义本质所蕴含的一些动态的理论命题，也必须与时

俱进地探索一些富有现实性与时代性的命题。

1 要科学理解关于 “消灭私有制”与 “消灭

剥削”的理论命题

如果说社会主义是没有剥削的社会，可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还有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方式以外的其他

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存在，这意味着仍然还会有剥削现象

的存在；如果讲社会主义就是存在剥削现象的社会，这既

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也不符

合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因此，必须科学理解“消灭剥削”

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命题。

关于“消灭私有制”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

作过论述。 《共产党宣言》 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

以用一句话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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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还涵盖了什么条件下消灭私有制，在什么时候消灭

和消灭什么样的私有制。首先，私有制的存在是同社会

生产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它的产生是以社会生产

力发展相对不足为前提的，它的消灭也是以生产力的充

分发展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

态》 一文中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

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

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

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

死灰复燃。”[2]86 恩格斯在 《共产主义原理》 这篇著作中

明确指出私有制是不能一下子废除的，“只有创造了所

必须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2]239 马克

思还认为，在一定时期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都曾对当时

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关键问

题是在什么时候消灭私有制，消灭的是何种私有制？因

为在 《资本论》 中，马克思主义按照私有制性质将其划

分为个体劳动者私有制和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

制。马克思认为，以往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

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因此，消灭私有制还存在消

灭哪种私有制的问题。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

宣言》 中所说的，“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

产品的权利，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

权力。”[2]288 显然，这里强调的消灭私有制，并不是不加

区别地反对一切形式的私有制，并不是要消灭那种以自

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而是特指那种利用财产的私人

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私有制，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资

产阶级的所有制”。同时，他们也没有要求各国无产阶

级在取得政权后马上消灭私有制。相反，那些建立在小

生产基础上的私有制经济用不着去消灭，随着工业的发

展会逐渐地自动消灭。后来，恩格斯还提出了消灭私有

制的生产力标准： （1） “已发展到不仅可以满足所有

人的需要，而且还用剩余产品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

发展生产力”； （2） “私有制称为这些生产力发展的桎

梏和障碍。”[3]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私有制”的

论述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

标准则是对关于“消灭私有制”理论的继承和创新，进

而突破了“二元公有制”作为姓“资”姓“社”错误判

断的思想樊篱，因而逐步发展了现实中的多种所有制经

济，有力地促进了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允许私有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多种所有制经济

并存，必然就存在着剥削现象，只是不同于资本主义早

期那种赤裸裸的形式。因此，在现阶段如何认识剥削至

关重要。现实中存在的剥削现象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

的本质论所提到的“消灭剥削”是否是矛盾的呢？是否

意味着现在因为允许发展私有制而出现剥削现象就是违

背邓小平的本质论呢？或者说是整个社会剥削现象达到

某种程度才是违背邓小平的本质论？现实中存在的剥削

与历史上存在的剥削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又有哪些区

别呢？这些问题都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所没有

涉及的问题，也是需要科学理解和继续探索的问题。

在了解消灭剥削这个问题上，首先要明确何谓剥削

及其实质这两个基本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剥削现

象，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社会上一部分人或集团凭借

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垄断，无偿地占有那些没有或

者缺少生产资料的人或集团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

“剥削现象实质上是依靠对财产的私人占有从而无偿占

有他人创造的社会财富的一种经济关系。”[4]这两个定义

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吻合的。但必须指出的是，正

如他们在指出“消灭私有制”时所指代的是“资产阶级

的私有制”，或者更准确地讲是他们所处的那个“自由

资本主义时代的私有制” （因为恩格斯晚年对于他们早

期的观点又作了部分修正） 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

的“消灭剥削”是要消灭早期资本主义那种“异化劳

动”性质上的“剥削”。所以，只有这样认识，才能把当

前的剥削现象与历史上存在的阶级剥削严格区分开来。

另外，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

相结合与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是不同的。不同在于，

社会主义存在着公有制和共同富裕两条根本原则。在没

有动摇这两条原则的基础上，剥削只能算现象，而不是

制度。另外，社会主义优越性也是在于发展目标是实现

共同富裕，因此，尽管存在着剥削现象，但是国家会通

过法律、行政手段来进行调控。

对于剥削现象应当有一些基本的理解：剥削现象是

现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发达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是不可能

在短时间内消灭的，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所阐述

的“消灭剥削”是一个目标，而不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制

度的国家一下子就能实现的，特别是我国过渡到社会主

义社会时还是“穷的社会主义”，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

“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现实中的剥削只能是现象，而不能

是制度，否则就背离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如果剥削成为

制度，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也必然产生两极分化，这

就如邓小平所说的“走上邪路”了。为此，在生产力发展

到一定程度时，必须注重社会公平 （这一点与现在所提的

和谐社会构建是一致的）。而且，现实中的剥削不能像马

克思恩格斯所处那个时代所出现的赤裸裸的剥削，不能让

劳动者成为“异化的人”，国家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和政策措施，保障劳动者的基本人身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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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继续探索关于 “如何让一大部分人富裕

起来”的现实命题

邓小平在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个问题上提出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两个大局”思想，这两个

命题在当时应该说是正确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省

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

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

远不可能完全消除。”[5]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

着多种所有制、多种分配方式，以及自然的和历史的等

方面条件的差异，加上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特别是还

没有完全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在地区之间、城

市和农村之间存在“贫富”差距。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

和充分调动积极性，邓小平主张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

企业、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依靠坚持

社会主义原则，发展经济协作和国家采取政策法规、经

济杠杆等办法来逐步缩小贫富差距，逐步实现均衡发

展，避免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全社会共同富裕。但是，

当前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并出现了比较大的

贫富差距，如果还是没有探索“如何让一大部分人富

裕”起来，就必然出现两极分化，最终影响到社会安定

稳定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因此，现在提出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就是在注重效率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问

题。而要实现社会公平，就必须让“一大部分人富裕起

来”，而不是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继续富裕，从而

牺牲“让多数人富裕起来”。为此，继续探索“如何让一

大部分人富裕起来”是现实的迫切需要，也是完善和发

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基本要求。

3 要继续探索全球化背景下科学处理计划与

市场两种手段的时代命题

邓小平提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都是服务于生

产力发展的方法，并认为两者应该结合起来，发挥各自

的优势。这个观点迄今也是正确的，因为实践已经反复

证明市场不是万能的，因为市场是自发地进行调节，具

有滞后性等基本弱点，特别是公共产品是不能由市场来

进行调节的。同时，国家也不是万能的。正如哈耶克在

《致命的缺陷》 一书中所指出计划的缺陷一样，多数人

都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并且存在缺陷，在信息不充分

的条件下，计划具有致命的弱点，因此，计划也不是万

能的。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在现实中都必须存在，必须

结合起来。但是，在全球化和加入 W TO 的背景下，特

别是在中国已经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

下，哪些需要用计划来调节，哪些需要由市场来调节，

两者应该如何有效地结合起来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

国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出现困境也说明了这一点。为此，

在哪些领域、哪些部门需要用市场还是计划手段仍需要

进行进一步研究，以便让市场与计划两种手段在各自应

该发挥作用的领域起到应有的作用。如何完善市场运行

机制和计划管理体制，同样是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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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lication by D eng X iaoping on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ism is characterized with both concept

definition and process deduction. A long with developm ent of social practic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ism need to be

explored and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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